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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宇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3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545,
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545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7,2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9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
44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44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11,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1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7,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097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4,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142%。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以现场或远程方式列

席会议；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吉嘉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8,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38%；反对

1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6%；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2.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2.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7%；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7%；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376,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56%；反对

1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7%；弃权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7%；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7%；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92%；反对

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2%；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3,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023%；反对10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089%；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43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7%；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7%；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3,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827%；反对1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84%；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8%。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01、选举孟宇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3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28%。

表决结果：孟宇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5.02、选举金文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32,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28%。

表决结果：金文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5.03、选举张团结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32,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28%。

表决结果：张团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5.04、选举王蓓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42,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2%。

表决结果：王蓓蓓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6.01、选举纪贵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5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80%。

表决结果：纪贵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因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纪贵宝先生本届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10月16日。

6.02、选举徐张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21,14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17%。

表决结果：徐张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吉嘉怡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报备文件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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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1月7日通过电子邮箱、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7:00在深圳市龙华

区大浪街道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出席董

事6名，实际参加出席会议董事6名，其中董事长孟宇亮、董事王蓓蓓以通讯方式参会。全体董事共同

推举孟宇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

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讨论，并逐项投票表决：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孟宇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因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纪贵宝先生本届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8年10月16日）。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接任

的董事将自动承接其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经董事长提名，公司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和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3人组成）：孟宇亮（召集人）、金文明、张团结

提名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孟宇亮、徐张宝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孟宇亮、徐张宝

审计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王蓓蓓、徐张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孟宇亮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四、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文涛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萌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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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孟宇亮（董事长）、金文明、王蓓蓓、张团结

独立董事：纪贵宝、徐张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两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因独立董

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纪贵宝先生本届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8年 10月 16
日。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兼任境

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二、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

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因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纪贵宝先生本届任期自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8年10月16日）。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接任的董事将自动承接其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经董事长提名，公司选举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3人组成）：孟宇亮（召集人）、金文明、张团结

提名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孟宇亮、徐张宝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孟宇亮、徐张宝

审计委员会（3人组成）：纪贵宝（召集人）、王蓓蓓、徐张宝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其中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纪贵宝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

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总经理：孟宇亮先生

财务总监：王文涛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萌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萌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

专业能力。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

电话：0755-27048451
邮箱：hekedazqb@hkd-jm.com
四、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完成后，董事吴芬芬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亦不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独

立董事刘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亦不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吴芬芬

女士、刘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章程修订生效的同时，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张亚伟先生、孟令军

先生和郑雨奇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监事孟令军先生和监事郑雨奇先生不在公司

或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张亚伟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亚伟先生、孟令

军先生、郑雨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的健康发展与规范运作所发挥的积

极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孟宇亮，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7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珈

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阜阳泉赋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上海潮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上海天赋宝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赋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宇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

职资格。

金文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2年出生，汉族，高中学历。现任公司董事、益阳市瑞和

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苏州格鲁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苏州凌志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斯塔克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瑞和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文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

王蓓蓓，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6年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赋颍智科

监事、上海赋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上海潮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潮赋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监事、上海畴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阜阳赋颍工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阜阳罗特尼克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潮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蓓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

职资格。

张团结，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曾先后担任阜阳市颍泉区

文明办主任、阜阳市颍泉区招商中心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团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12个月除前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

纪贵宝，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3年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曾就任深圳市枫桦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现任深圳万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注册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纪贵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徐张宝，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1988年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

职于阜阳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张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文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汉族，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1994年7月参

加工作，先后在阜阳市塑料总厂、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任会计，2004年3月至2016年3月历任安

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财务科长、经理助理、副经理等

职务。2016年3月至2024年10月任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安徽金太阳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文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申请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无违法违规信息及不良诚信信息记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萌，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5年出生，汉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前后任职于

天风证券、爱建证券合规管理部、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王萌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萌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申请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无违

法违规信息及不良诚信信息记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5-049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通知和公告情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7）。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下午2：40
2、召开地点：昌乐县开发区大沂路北段山东矿机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赵华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3日 9:15—9:25,9:

30—11:30 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84人，代表股份395,319,35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2.17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85,662,5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63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81人，代表股份9,656,7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417％；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82人，代表股份16,447,5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226％。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2,953,9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16％；反对1,879,9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6％；弃权485,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082,1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184％；反对1,879,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1％；弃权485,4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1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并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355,0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31％；反对1,657,18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2％；弃权307,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2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570％；反对1,657,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56％；弃权307,1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7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1％；反对1,662,8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6％；弃权483,2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301,4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517％；反对1,662,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01％；弃权483,26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8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231,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9％；反对1,771,52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1％；弃权316,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359,8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071％；反对1,771,5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08％；弃权316,1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04、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021,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7％；反对1,978,17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4％；弃权319,7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49,6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288％；反对1,978,1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72％；弃权319,7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05、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28,9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9％；反对1,869,0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8％；弃权321,3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25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826％；反对1,869,0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35％；弃权321,36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3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06、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312,1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23％；反对1,699,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0％；弃权307,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40,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963％；反对1,699,7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45％；弃权307,4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07、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84,0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8％；反对1,655,1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7％；弃权480,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312,2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173％；反对1,655,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34％；弃权480,14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9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08、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148,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8％；反对1,707,4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9％；弃权463,5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276,5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003％；反对1,70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13％；弃权463,56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王芳芳、吴飞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5-050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
规定，公司取消监事会及监事，原由监事会行使的规定职权，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因监事会取消，监事郭龙先生、潘军伟先生、朱延博先生担任的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自然免
除。离任后，郭龙先生、潘军伟先生、朱延博先生仍在公司任职。

本次取消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
正常运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龙先生、潘军伟先生、朱延博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均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离任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3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控股股东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325,299,3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236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因自身发展需要，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00,000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143%。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事项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仁和集团”）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仁和集团

持股数量（股）

325,299,386
持股比例（%）

23.2367
可流通股股数（股）

325,299,38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发展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2006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后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含该等股份重大资产重

组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仁和集团

类别

控股股东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3,000,000
占公司股本总数比例（%）

0.2143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0股；（2）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不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7、承诺履行情况：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所持有的仁和药业股份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或转让。承诺人同时保证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仁和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

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形。

8、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是控股股东仁和集团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仁和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及相关规则

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本计划，因此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5-062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已回购股份处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2024年回购事项”），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截至 2024年 7月 30日，2024年回购事项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1,
232,4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523%。

2、截至2025年11月12日，公司已将前述回购股份11,232,400股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对应的专用证券账户。至此，2024年回购事项的已回购股份已经全部处理完成，其用途与
回购方案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一、2024年回购事项的实施情况
2024年回购事项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均包含

本数），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2024年2月5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7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1,232,4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523%，实际回购时间
区间为2024年2月5日至2024年7月30日，最高成交价为7.5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31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人民币59,998,84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4年回购事项已回购股份使用情况的说明
公司“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公司回购股份 16,250,907股（含

2022年回购事项中的回购股份5,018,507股和2024年回购事项中的回购股份11,232,400股）。
公司“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部分为15,450,907股（其中，含2024年回购事项的回

购股份10,432,400股），预留部分为800,000股(均为2024年回购事项的回购股份)。首次受让部分已于
2025年9月12日完成非交易过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奋斗者”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部分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2024年回购事项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1,232,400股，拟定用途为公司
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使用回购股份11,232,4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523%，分别
于2025年9月12日和11月12日完成首次受让部分和预留部分的非交易过户。综上，2024年回购事
项已回购股份的用途与回购方案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三、2024年回购事项不存在违反《回购指引》情形的说明

公司2024年回购事项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回购期限及已回购公司股

份处理情况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1209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风险提示
1、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经核查，公

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
并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2、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请关注公
司的定期报告。

3、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4、《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三、股票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核实，现就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